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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建设项目违规问题举报办法(试行) 

（国家计委 1999 年 4 月 16 日发布 计稽察[1999]404 号） 

一、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管理，保证

工程质量和国家建设资金的有效使用，避免重大项目建设中的各

种损失和浪费行为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任何组织和公民(以下统称举报人)均有权按本办法

要求进行举报。 

第三条 举报受理单位为国家计委，具体工作由国家计委重

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(以下简称稽察办)承担。国家计委或国家

计委会同有关部门、地方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和处理。 

各有关部门、各地方计委(计经委)要积投配合和支持该项工

作。 

第四条 负责和参与国家出资项目建设的管理部门、金融机

构、项日法人及其成员，以及与项目建设有关的设计、施工、设

备材料供应商、咨询、监理、招投标中介机构等单位和个人(以下

统称被举报人)，凡有下列违规证据或线索之一者，均可以被举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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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项目立项不符合国家产业、环保、规划等政策，依据不

充分或有意欺骗； 

(二)项目建设违反国家审批程序； 

(三)擅自更改国家批准的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； 

(四)截留、挪用、侵吞国家建设资金，以及违反国家规定向

建设项目乱收费； 

(五)涉外项目合同条款违反利益均享、风险共担的原则，使

中方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经济损失； 

(六)不按国家有关法律、规定进行招投标，或招投标不规范，

存在行贿受贿、转包或违规分包等问题； 

(七)项目建设中在产品、服务质量及取费方面有较大问题，

给项目质量带来损害，或造成工期拖延、资金损失浪费； 

(八)项目概算、预算、决算高估冒算； 

(九)擅自增加取费科目，重复取费或提高取费标准； 

(十)对项目重大质量事故隐匿不报或避重就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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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滥用职权或越权干扰项目的实施，给项目建设造成重

大损失； 

(十二)其他对国家资金安全、项目效益和工程质量有危害的

行为。 

第五条 举报工作必须坚持依靠群众、方便群众、保护群众，

维护国家利益，依法秉公办事，实事求是，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。 

二、举 报 

第六条 举报人可以自己或委托他人采取正式文件、信函(含

电子邮件)、传真、面谈、电话或举报人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，向

举报受理单位进行举报。 

第七条 以面谈方式举报的，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内，在受

理举报的办公室进行。以其他方式举报的，不受时间或地点限制。 

第八条 举报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38 号，国

家计委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，邮编：100824；电话(录音)：

010—68501111；传真：010—68501111；电子信箱：ve0802

＠mx.cei.gov.cno 

第九条 举报内容应尽可能满足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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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供被举报人真实姓名和职务、所属单位和该单位直接

上级主管单位或部门的准确名称； 

(二)描述基本事实、现状及已经或将要产生的危害； 

(三)有效线索或证据； 

(四)尽可能定量描述； 

(五)书面举报字迹要清楚。 

第十条 鼓励举报人表明自己身份，并提供真实姓名、工作

单位、住址或其他有效通讯方式，以备查询和回复意见。对不愿

公开自己姓名、单位和住址的举报人，可尊重其意愿。 

三、受 理 

第十一条 国家计委稽察办设置专人负责受理举报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负责受理举报的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材料后，要

及时拆阅、登记，不得丢弃、泄密或搁置拖延。 

第十三条 面谈举报，至少要有两位做举报工作的人员接待，

并认真倾听、询问和做书面记录。面谈记录要向举报人宣读或交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48


